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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(修正) 

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2 年 9 月 4 日颁布 

1995 年 2 月 28 日第一次修订 2001 年 4 月 28 日第二次修

订 

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9 号）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为了加强税收征收管理，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，

保障国家税收收入，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，制定本法。 

第二条 凡依法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各种税收的征收管理，均

适用本法。 

第三条 税收的开征、停征以及减税、免税、退税、补税，

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；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，依照国务院制定

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。 

任何机关、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擅

自做出税收开征、停征以及减税、免税、退税、补税和其他与税

收法律、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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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

纳税人。 

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负有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义务的单

位和个人为扣缴义务人。 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必须依照法律、行

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款、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。 

第五条 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税收征收管理工作。

各地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应当按照国务院规定的税收征收管

理范围分别进行征收管理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加强对本

行政区域内税收征收管理工作的领导或者协调，支持税务机关依

法执行职务、依照法定税率计征税额，依法征收税款。各有关部

门和单位应当支持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。 税务机关依法

执行职务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挠。 

第六条 国家有计划地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各级税务机关，

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信息系统的现代化建设，建立、健全税务机关

与政府其他管理机关的信息共享制度。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和其

他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如实向税务机关提供与纳税和

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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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税务机关应当广泛宣传税收法律、法规，普及纳税

知识，无偿地为纳税人提供纳税咨询服务。 

第八条 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有权向税务机关了解国家税收

法律、行政法规、政策的规定以及与纳税程序有关的情况。 

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有权要求税务机关为纳税人、扣缴义务

人的情况保密。税务机关应当为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的情况保密。

纳税人依法享有申请减税、免税、退税的权利。 

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对税务机关所作出的决定，享有陈述权、

申辩权；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、请求国家赔偿

等权利。 

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有权控告和检举税务机关、税务人员的

违法违纪行为。 

第九条 税务机关应当加强队伍建设，提高税务人员的政治

业务素质。 

税务机关、税务人员必须秉公执法、忠于职守、清正廉洁、

礼貌待人、文明服务，遵守职业道德，尊重和保护纳税人、扣缴

义务人的权利，依法接受监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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税务人员不得索贿受贿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、不征或者少

征应征税款；不得滥用职权多征税款或者故意刁难纳税人和扣缴

义务人。 

第十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建立、健全内部制约和监督管理

制度。上级税务机关应当对下级税务机关的执法活动依法进行监

督。各级税务机关应当对其工作人员执行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廉洁

自律准则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 

第十一条 税务机关负责征收、管理、稽查、行政复议人员

的职责应当明确，并相互分离、相互制约。 

第十二条 税务人员征收税款和查处税收违法案件，与纳税

人、扣缴义务人或者税收违法案件有利害关系的，应当回避。 

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检举违反税收法律、行政

法规的行为。收到检举的机关和负责查处的机关应当为检举人保

密。税务机关按照规定给予奖励。 

第十四条 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、税务分局、

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。 

第二章 税务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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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节 税务登记 

第十五条 企业，企业在外地设立的分支机构和从事生产、

经营的场所，个体工商户和从事生产、经营的事业单位（以下统

称从事生产、经营的纳税人）自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三十日内，

持有关证件，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。税务机关应当自收

到申报之日起三十日内审核并发给税务登记证件。工商行政管理

机关应当将办理登记注册、核发营业执照的情况，定期向税务机

关通报。 

本条第一款规定以外的纳税人办理税务登记和扣缴义务人办

理扣缴税款登记的范围和办法，由国务院规定。 

第十六条 从事生产、经营的纳税人，税务登记内容发生变

化的，自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之日起三十日内或者在

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注销登记之前，持有关证件向税务

机关申报办理变更或者注销税务登记。 

第十七条 从事生产、经营的纳税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

持税务登记证件，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账户和

其他存款账户，并将其全部账号向税务机关报告。银行和其他金

融机构应当在从事生产、经营的纳税人的账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036


